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 

控股股东或其他 

关联方名称 

占用时 

间 

发生原 

因 

期初余额 

（2024年 1月

1 日）（万元） 

报告期新增占

用金额（2024

年度）（万元） 

报告期偿还总金额

（2024 年度）（万

元） 

期末余额 

（2024年 12月 31

日）（万元） 

截至年报披露日

余额 

（万元） 

预计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金

额（万元） 

预计偿还时

间（月份） 

海南新海基投资

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1日 

详见本表格第

三行关于占用

的具体情况 

88,432.63 0.00 0.00 88,432.63 0.00 现金清偿 0 
已于 2025年

3-4月偿还 

当年新增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任人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的情况说

明 

本期未发生新增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上述关联方占用资金事项为 2021年 4月发生。有关情况如下： 

一、占用的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3月开展不良资产收购重组业务，并陆续向债权交易方支付了债权收购价款，经核查，公

司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存在向债权交易方借款的情形，因该款项来源为公司向交易方支付的资金，

且债权交易方借款给控股股东关联方的时间与公司支付给交易方资金的时间相同，公司认定控股股东关

联方通过债权转让方占用公司资金。经过公司核查，占用发生时间为 2021年 4月 21日，累计金额为

88,432.63 万元，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占用余额为 88,432.63 万元。 

截至 2025年 4月 24日，上述占用资金 88,432.63 万元及相应利息 52,875.98 万元已全部归还公司。截

止本公告披露日，资金占用余额为零。 

二、采取的整改措施 

公司发现存在资金占用事项之后，第一时间与控股股东核实情况，及时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通报相关情况，并向证监局和交易所汇报该事项，督促控股股东及时归还占用资金及利息，要求控股

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坚决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出现。在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督促和监督之下，相关占用资金及利息已全部归还上市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占用余额为零。为杜绝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公司将采取如下整改措施： 

1、公司将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及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则，结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

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同时加强内部控制培训，提高合规意识，确保公司的规范

运作。 



2、加强内部审计力度，定期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情况进行审

查，杜绝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发生，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3、进一步加强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负责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对《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充分认识资金占用问题的危害性，强化风险责任

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切实按照监管规则和公司制度规范运作，同时加强与监管机构的沟通，将相

关学习内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贯彻到日常工作中。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定采取的措施说

明 
已全部现金清偿 

 


